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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解亦鸿

  两个多月前，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在介绍网

贷机构存量风险处置工作时表示，将加快追赃挽

损，依法追缴高管奖金和明星代言费、广告费。这

两天，有网络大V发文提议，要追究代言明星相关

责任，责令其退钱给P2P爆雷的受害者，再次引发

公众热议。

  实际上，在近期多位明星代言“翻车”引发舆

论围观的背景下，P2P爆雷要不要追责代言明星，

明星代言费、广告费退不退，以及要求退的法律

依据是什么等问题，在网上一直热度不减。

  多位法律专家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P2P爆雷后，明星代言费、广告费应当依法退

还。此外，明星具体还要承担哪些责任，如是否需

要罚款等，判定起来比较复杂。目前的难点在于，

如何判断明星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作推荐。

因“明知或应知”不好界定，故而很难判定其是否

存在虚假代言，更难以要求其承担相应责任。

P2P平台频频爆雷

明星代言屡屡翻车

  P2P，即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前几

年，我国互联网金融借贷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不

少P2P平台聘请明星代言，借助明星的知名度和

流量，迅速打开、拓展市场。

  然而，随着国家关于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

治及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的不断深

入，明星代言的P2P平台爆雷不断。

  公开数据显示，2015年至今，至少有30多位明

星以“首席体验官”“形象代言人”或入股的方式，

为e租宝、中晋资产、团贷网、爱投资、爱钱进等10

多家P2P平台站台，涉及明星包括黄晓明、范冰

冰、张铁林、汪涵、杜海涛等。

  关于“明星是否该为代言的P2P产品负责”的

讨论一度甚嚣尘上。但从此前的公开报道来看，代

言明星作出回应的不多，即便作出回应，也多以道

歉为主，回避了是否退代言费、广告费的问题。

  如主持人汪涵因其代言的爱钱进爆雷登上

微博热搜榜单。汪涵就代言网贷平台一事向监管

部门进行情况说明，并公开道歉。

  代言推广，本是一场你情我愿的市场交易。

明星用名誉和流量换利，钱多事少；企业拿钱购

买名誉和流量之下的影响力，扩大受众。而这场

交易最终的买单者往往是第三方——— 消费者。尤

其是金融产品，一旦爆雷，常见结果是卷钱者逃

之夭夭，消费者损失惨重。

  在主持人杜海涛因代言P2P平台网利宝引发

争议一事中，一名网利宝理财App的投资者称，他

正是看到了杜海涛代言的广告才开始投资网利

宝，结果损失了120多万元。

  2020年7月，P2P平台有利网的投资者在艺人

杨迪微博下评论道：作为代言人，杨迪要为有利

网涉嫌诈骗一事给个交代。在网友的声讨下，杨

迪随后发表声明称，自己不是代言人，录制宣传

视频也未收取任何费用，并对此次承受损失的观

众致歉。

得其利者必承其重

如何担责备受争议

  在公众看来，得其利者必承其重，一些明星

收取巨额代言费为P2P平台站台，出现问题自然

要承担责任。

  有业内人士表示，明星等公众人物的代言行

为属于商业行为，受到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同时，代言金融产品还应

受到金融监管法律法规的规制。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介绍说，广

告法规定了广告代言人的义务和责任，且在总则

部分明确了广告代言人的定义。针对广告代言人

的责任条款主要是广告法第六十一条，即广告代

言人有“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

务作推荐、证明的”“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在

广告中对商品、服务作推荐、证明的”等情形之一

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二倍

以下的罚款。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副教授吴景明分析，广

告法把明星代言承担的责任分为两类：一类是虚

假代言关系生命健康的商品，这一类承担直接的

连带责任，即无条件承担连带责任；第二类是代

言非关系生命健康的商品，承担过错责任，即代

言人主观上如果没有任何故意或过失，就不承担

责任，如果有故意或过失，那么就承担责任。

  这个“故意”和“过失”怎么判断呢？

  吴景明解释说：“如果明知是虚假的、骗人

的，还继续代言，就是‘故意’；而应当知道而不知

道，没有尽到注意义务去代言一个非法产品，就

是‘过失’，都要承担责任。”

  有业内人士提出，明星代言出现问题后具体

要承担哪些责任，判定起来比较复杂。广告法针

对的主要是虚假代言，即便涉及罚款也是特定情

形下由监管部门处罚。但广告法中代言人“明知

或应知”这个条件可能并不好界定，故而很难判

定其是否存在虚假代言，更难以要求其承担连带

责任。

  “对于‘明知或应知’，这个判定起来是有一

定难度的。”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赵占领说，因为需要回溯其广告用语，

广告代言人如何审查广告用语、审查到什么程

度，本身有一定的困难。并且，P2P平台爆雷，也可

能是在经营过程中有其他违法行为，不一定涉及

虚假广告行为，所以这也导致追缴明星代言费存

在难度。

  但在刘俊海看来，广告代言人“明知或应知”

这个条件非常好界定：是不是用过这个金融服

务？知不知道推出的商业模式是违法的？如果知

道，就是明知故犯，即恶意、故意；如果应知而不

知，说明是重大过失，“没有专业水准就不该做这

个广告代言”。

  有律师则认为，目前的难点在于如何厘清各

方权责，焦点在于是否存在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

假仍设计、制作、代理、发布或者推荐、证明的

情形。

追赃挽损稳步推进

依法追缴代言费用

  实际上，今年以来，陆续有监管部门发声，提

及明星代言人责任，但均未明确明星代言人的具

体责任与追责措施。

  今年年初，北京市朝阳区金融纠纷调解中心

曾发布《关于要求P2P网贷机构广告代言人配合

落实风险化解责任的公告》称，部分网贷机构为

牟取不正当利益，聘请知名演艺人员、公众人物

作为广告代言人，利用其影响力吸引投资人购买

非法金融产品。上述广告代言人未尽到合理的审

查义务，作出不实宣传，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和扩

大存在过错，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上述公告中，北京市朝阳区金融纠纷调解

中心要求曾经或仍在涉P2P网贷广告中，以自己

的名义或者形象对相关产品、服务作推荐、证明

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广告代言人）配

合开展网贷平台清退工作。如期未取得联系，将

依法追责。

  4月22日，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发布

2021年第二期风险提示，也强调了明星代言人应

当肩负的责任，但并未明确追责措施。

  该风险提示表示，明星等公众人物代言，应

当遵守广告法等法律法规，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

商品或者未接受过的服务作推荐、证明，不得明

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作推荐、证明。接受代言

前，应当查验所代言机构是否具有合法资质，所

代言产品和服务是否内容真实、符合监管要求。

  “这意味着，P2P平台爆雷之后，明星代言人负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需要追缴其代言费。”刘俊海

认为，此外，具体还要承担哪些责任，判定起来比

较复杂。

  据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年3月

末，存量业务尚未清零的停业网贷机构1387家，比

去年末减少79家、未兑付借贷余额7161亿元，较去

年减少1046亿元。其中，对已立案的999家机构，依

法协调公安、司法等部门加快审理进度。

  此前，在2021年专项整治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上，监管层在阐述相关工作之际曾提及追缴进

度。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表示，

追赃挽损工作稳步推进，北京、广东、深圳等地依

法追缴明星代言费、广告费、高管奖金取得一定

成效。公安机关累计追缴涉案资产价值约860

亿元。

  刘俊海分析说，在追究P2P犯罪过程当中，广

告代言人被追缴赃款，这是根据刑法和刑事诉讼

法规定作出的处罚。而且，刑事方面的追赃，不能

代替民事领域的赔偿。一个是执法部门没收违法

所得；一个是对金融消费者承担连带责任。

  “从非法集资和集资诈骗的相关案例来看，

判断是否违法的核心是，他们在推广违法违规产

品时是主动还是非主动地了解情况。从明星代言

的案例来看，如果他们知道是违法的可能就不会

去推广了，所以目前一般都没有承担违法责任，

也没有对他们进行罚款。”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

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说。

制图/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郄建荣

  迄今，我国全面开展“扫黄打非”工

作已经有30余年。

  近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有关

负责人在向《法治日报》记者介绍“扫黄

打非”30余年法治足迹时指出，自1989年

7月启动全面开展“扫黄打非”工作以来，

我国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出版

行业和文化市场管理方面法治建设日趋

完备，为依法开展“扫黄打非”工作提供

了强大的法律武器。

依法推进“扫黄”工作

  上述负责人告诉《法治日报》记者，

在“扫黄”工作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先后颁布

实施了6部司法解释，这6部司法解释对

“扫黄”工作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

  1990年7月6日，“两高”发布《关于办

理淫秽物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

定》。该规定的发布实施，标志着“扫黄”

工作有了正式的遵循。1998年12月7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非法出版

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将制黄、贩黄等非法出版活动明确

纳入了刑事打击范畴。

  2004年9月3日，“两高”联合发布《关

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

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

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2010年2月3日，“两高”联合发布

《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动通讯终端、

声讯台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

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2019年11月1日，“两高”

发布的《关于办理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帮

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据上述负责人

介绍，这3部司法解释在依法开展打击网

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工作上发挥了重大

作用。

著作权保护有法可依

  上述负责人表示，在“打非”方面，相

关部门也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包括原新闻出版署1989年11月3日发布的《关于部分

应取缔出版物认定标准的暂行规定》，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

次会议1990年9月7日审议通过的著作权法等。其中尤为值得注意

的是，著作权法结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著作权保护方面长期没

有专门法律的历史。其后，1991年5月和6月，国务院分别颁布了著

作权法实施条例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

  1991年9月，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严禁任何组织和个人向未成年人出售、

出租或以其他方式传播淫秽、暴力、凶杀、恐怖等毒害未成年人的

图书、报刊和音像制品。

  “1993年10月26日，中央宣传部、原新闻出版署联合发布《关

于禁止‘买卖书号’的通知》。1994年7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

犯罪的决定》。1995年8月23日，原新闻出版署、原文化部、原国家

工商局联合发出《关于实施激光数码储存片来源识别码（SID码）

的通知》。”上述负责人说，1997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修订的刑法，吸收了《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

的犯罪的决定》中的实质内容，首次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犯著作权

的刑事条款，规定侵犯著作权犯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

  该负责人指出，1998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

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增强了运用

刑法打击非法出版活动的可操作性。2002年，为应对我国加入世贸

组织面临的挑战，顺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出版物市场的要求，经

过修订的著作权法、《出版管理条例》（2011年、2014年、2016年先后

多次修订）、《印刷业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11年、

2013年、2016年先后多次修订）、《电影管理条例》等陆续出台，这些

都对非法出版活动形成震慑。

法治建设取得突出成就

  上述负责人特别介绍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扫黄打非”工

作法治建设取得的突出成就。他说，2016年1月1日起施行的反恐怖

主义法，在防止含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内容的信息传播方面，明

确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的法律责任，对主管部门职

责分工、采取措施提出明确法律要求。

  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网络安全法，为开展网络“扫黄打非”

工作提供了方向性的依据。2017年1月25日，“两高”公布《关于办理

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破坏法律实施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为“扫黄打非”部门查办相关“打非”案件提供了

有力支撑。

  2020年10月和12月，分别修订通过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

成年人犯罪法，则为“扫黄打非”部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

了制度保障。2021年1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

会议通过了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今后“扫黄打非”行政执法工作

有了更新要求。

  上述负责人告诉《法治日报》记者，随着工作的推进，各部门也

出台或修订完善了系列部门规章及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家互

联网信息办公室陆续发布《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

暂行规定》《互联网论坛社区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

管理规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互联网公众账号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微博客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2019年12月发布的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满足了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

需要。

  同时，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工信部发布《网络出版服务

管理规定》。国家邮政局、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发布《禁止寄递物品

管理规定》。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会同工信部、公安部、文化和旅

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下发《关于

加强网络直播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

公室、财政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等四部门，联合修订并

发布了新的《“扫黄打非”工作举报奖励办法》等。

  上述负责人指出，这些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的颁布实施，完

善了“扫黄打非”法治治理体系，增强了运用法律打击制黄、贩黄、

侵权盗版和其他非法出版活动的力度、效果和可操作性，对“扫黄

打非”工作形成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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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日，江西省弋阳县公安局联合县教体局在华东师范大

学上饶实验中学举行“你我‘弋’起、‘警’防诈骗”新型警力护校园

宣传活动，增强广大师生防诈反诈的意识和能力。

  本报见习记者 周孝清 本报通讯员 周振华 摄  

  ▲ 近日，新疆克州边境管理支队布仑口边境派出所主动靠

前服务，在企业建立“警企服务站”，及时回应企业需求。图为民警

在开展法律法规宣传。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赵震龙 摄  

   近日，陕西省清涧县人民检察院与县委政法委、县司法

局在上七里湾社区联合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法律宣传进社

区”主题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孙立昊洋 本报通讯员 王菲 摄  

专家：代言非关系生命健康的商品承担过错责任

P2P爆雷，
明星代言费退不退怎么退

  ● 代言推广，本是一场你情我愿的市场交易。

而这场交易最终的买单者往往是第三方——— 消费

者。尤其是金融产品，一旦爆雷，常见结果是卷钱者

逃之夭夭，消费者损失惨重

  ● 在公众看来，得其利者必承其重，明星收取巨

额代言费为P2P平台站台，出现问题自然要承担责任

  ● 相关监管机构强调明星代言应当肩负的责

任，提出要依法追缴明星代言费、广告费，但并未明

确追责措施

  ● 目前的难点在于，如何判断明星明知或者应知

广告虚假仍作推荐，“明知或应知”不好界定，故而很

难判定其是否存在虚假代言，更难以要求其承担责任


